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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佥蹯篥钓亿的业承包含⑺

甲方: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三所

乙方:北京国惟兴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为了缓解环卫作业人员紧张问题 ,确保干路作业质量 ,同时也便于有效管理 ,

更好地巩固我区近几年取得的干路保洁成果,以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

并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最大实效,经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同意签订本干路综合作业服务承包合同。

一、承包期限

承包期限确定为 11个月。自 292鱼年 ⒉月上日至 292鱼年 2~月 3.上日止。

二、作业项目和范围

干路综合作业是指对干路进行人工清扫、人工保洁、非法小广告清除、地下

通道保洁,并根据道路尘土残存量情况,设专人适当开展步道冲刷作业。

清扫面积是指人工对便道及机非隔离线以里 (或路牙下 2米 )、 过街天桥等

区域进行清扫作业的面积。

保洁面积是指人工对大街
“
墙根到墙根

”
间涉及的道路、隔离带等进行捡拾

保洁的面积。

人工清扫保洁作业应 15分钟巡回一遍 ,延时作业统一至 23时 ,具体工作时

间以第三条具体约定为准。保洁范围内非法张贴的宣传品、广告停留时间不得超

过 4小日寸。

按照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做好与干路作业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

三、承包范围

责任承包范围,包含 47条大街、4座立交桥和 14座地下通道。

(详见附件 9、 附件 10)

四、履约保证金

1、 履约保证金是保证乙方如约履行本合同时的履约担保,包括在出现作业

遗漏、质量问题及其他违约情形时的一种保障措施;乙方未能依约履行的应按照

本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如不能按时支付则甲方有权在履约保证金及/或承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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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扣除。

2、 合同签署时乙方须按照中标价的 1%于 3日 内一次性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

金 13.51万元整,乙方拒绝缴纳或迟延缴纳的,甲方有权经书面通知后,单方解

除本合同。待合同期满乙方无违约情形时一次性无息归还乙方。

五、甲方的责任

1、 依据甲方负责督导、检查、考核、验收乙方服务作业的范围,本合同 11

个月总承包经费为 。甲方 4月 10口

前申请支付 2月 至 3月 承包费 2454659.3亻 元:4月 至 12月承包费于次季度首月

前 10个工作日申请支付上季度承包费 3681989.02元整。乙方明确并知晓,本

合同涉及费用属于财政拨款 ,须执行支付的相关程序 ,甲方仅负责在约定时间内

完成申请支付手续 ,实际付款到账时间以财政拨付为准 ,甲方无需承担由此产生

的迟延支付责任 ,乙方认可财政最终拨付的金额及拨付时间,如因财政拨款进度

问题造成的付款延误不视为甲方违约。

乙方确认本条约定的承包服务费已包含工作站租赁费、水电费、乙方员工的

工资、劳保和各种社会保险等人工成本、相关税费等,除上述承包服务费外,甲

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2、 若本合同生效后因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甲方有权根据预算安排情况,提前

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双方视为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双方互不承担违

约责任。

3、 甲方有对乙方所承包路段的作业质量、作业时间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考核及验收的权利。

4、 乙方承包范围内的干路机械清扫、机械清洗、机械冲刷、机械降尘作业 ,

由甲方负责,但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甲方的机械作业。

六、乙方的义务

1、 乙方认真做好承包路段共计 15丝680,9平方米的日常干路综合作业,投

入的保洁作业人员(不含管理人员 )数量不得少于单班 上1L入生.陛剥臣但业入整D,



确保作业质量。

2、 乙方必须按照甲乙双方确定的承包作业面积作业 ,按照甲方的作业质量

标准、作业时间、作业人员、作业范围安排好工作,不得甩段,随意减少作业人

员,保证干路作业质量和上岗作业人员。

3、 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作业全部或部分转包、分包 ,否则甲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

4、 干路综合作业还包括春节、五一、十一、防汛、落叶清扫清理、扫雪铲

冰等节假日、季节性环境保障和临时性环境卫生保障工作。根据道路尘土残存量

情况 ,设专人适当开展步道冲刷作业。

5、 乙方遇特殊保障任务,必须服从甲方工作时间及工作要求的安排。节假

日、临时及重大活动期间必须保证干路清扫保洁正常作业 ,乙方需将保洁路段分

配情况交甲方备案。

6、 乙方严格按照 《北京市环境卫生专业作业检查考评办法》、《干路人工清

扫保洁作业质量标准、考核办法》和 《干路清扫保洁流程》、《过街天桥作业质量

标准》、《非法小广告清除作业质量标准》、《各班次时间安排》、《地下通道保洁作

业质量标准》以及甲方不时颁布/修订的质量标准等开展干路综合作业。乙方必

须听从和接受甲方的业务检查人员的督导、检查、考核,如对此有意见或建议的 ,

不因此影响合同义务的继续履行。

7、 乙方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市、区等有关规定,对其所招聘、

雇用的作业人员加强日常管理、教育、专业作业和安全知识的培训。由此引发的

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

8、 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作业的服务人员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服务人

员各种证件手续完备齐全,人工持 D级机动车准驾车型证件,符合规定要求 (入

职体检 ,每年例行体检 ,无违法记录查询等 )同时还要交与甲方备案。乙方承担

所招聘雇用人员工资、各种保险费、劳保等费用和其它应交纳的各种费用 ,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欠职工工资。由此引发的一切纠纷由乙方负责。如因乙方劳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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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乙方员工对甲方进行上访、投诉、仲裁、诉讼等争议影响本合同履行的,视

为乙方严重违约。乙方应及时更换或补充服务人员确保合同正常履行 ,同时,由

此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包括处理上述争议发生的任何费用、误工/窝工损失、

自行/委托第三方替代履行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并有权在履约保证金

或结算款项时予以扣除。同时,甲方有权经书面通知乙方后单方解除合同。

9如市、区政府对环卫作业人员有其他任何特殊要求,乙方需按照甲方要求

实施、改进。

10、 乙方承包期间与履行本承包合同有关的各种费用、罚款、税费由乙方负

彐巨

贝 o

11、 乙方必须遵守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签订劳动合同,与及招聘、雇佣

的作业人员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如乙方招聘、雇佣人员出现劳动纠纷、意外伤害、

安全生产伤亡事故、交通事故、因病死亡事故,以及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责任由

乙方负责。乙方招聘、雇佣人员内部发生问题由乙方负责:所造成的第三方侵权

赔偿由乙方负责。

12、 乙方须自行承担保洁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劳保费用和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应交纳费用等人工成本,按时足额向保洁人员发放工资福利 ,人员工资

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避免因拖欠工资等影响服务质量。若乙方与保洁

人员因发生劳务纠纷或劳动争议而影响到本项目的保洁作业,乙方应及时做出相

应调整,以保证本合同项下作业质量、频率及数量等不受影响;乙方投入的保洁

人员及工作站点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意外伤害、安全生产伤亡事故、交通事

故、因病死亡事故等 ,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包括但不限于由此给甲方及任何第

三方造成的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乙方行为导致甲方遭受任何行政处

罚或损失的,相关损失亦由乙方承担。如乙方对第三方造成侵权或伤害,由 乙方

负责。因前述情形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甲方有权从承包服务

费及/或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不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向

乙方追偿。



13、 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

七、甲方的权利

1、 甲方有权对乙方作业质量进行督导、检查、考核、验收。甲方有权对乙

方作业数量、质量等进行检查、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进行扣款。同时甲方负责对

乙方作业质量进行督导检查考核。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督导检查考核,乙方服

务不符合要求的,应支付违约金。

2、 甲乙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乙方须保证投标文件中配备的作业人员全部

如实到岗,甲方保留根据投标文件中人员名册随机抽查核实的权利 ,若发现乙方

作业人员未如实到岗,则视同乙方提供虚假投标资料 ,乙方应及时改正并承担相

应违约责任。如果承包合同履行期间乙方聘用人员发生变化 ,乙方应按月及时报

送甲方备案。

3、 乙方严禁将干路综合作业承包业务全部或部分分包或者转包。对此甲方

有权监督,一旦发现有此情形的,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

任。

4、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和作业工艺要求提供服务的,甲方有权要

求乙方进行整改,未按整改要求时间达到服务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5、 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和作业工艺要求提供服务,或囚乙方提供

服务导致甲方、第三方损失的,甲方有权根据考核结果扣除相应的费用。

6、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范围进行调整。

八、乙方的权利

1、 在乙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的前提下,甲方按时支付乙方的承包费用 ,

不得拖欠。如甲方未按时支付乙方承包费用,超过 2个月,乙方有权解除承包合

同。(因财政拨款导致时间上延误不构成违约 )。

2、 要求甲方按作业标准及要求给乙方相应的指导和培训。

九、扣款和违约

1、 乙方如出现承包路段遗漏、质量等问题 ,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支付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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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 ,甲方有权在承包服务费及/或履约保证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 ,

具体按照如下标准执行 :

在市级检查 (市城管委清扫标准中无污物滞留)中 出现质量问题的,每出现

一次,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费 3000元 ;

在区级检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每出现一次,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

费 2000元 ;

在区环卫中心检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以区环卫中心检查人员每次以实际的

扣分分值作为违约金核算依据 ,每扣 1分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费 1000

兀 :

在甲方业务检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甲方人员发现乙方违规或违约的,每出

现一次,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费 300元 ;乙方在重大活动期间出现保洁

质量问题 ,在环卫中心下属各所检查发现问题 ,乙方应加倍支付违约金,每出现

一次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费 600元 ;

接诉即办出现服务态度类问题 ,每出现一次,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服务

费 300元 ;

乙方承包期间作业服务质量以及保洁人员出现不文明行为 ,被媒体和其他网

络平台、公众号等曝光造成严重影响的,每出现一次,乙方应支付违约金或承包

服务费 5000元。

乙方应于违约情形出现后 3日 内将违约金按时交付甲方,如乙方未按期支付

违约金,甲方有权在乙方承包服务费中扣除。

2、 乙方承包期间因不按作业质量标准作业,不服从甲方的指导、监督,经

甲方提出后乙方未认真整改的,甲方将有权单方解除本承包合同。乙方承包期间

不能满足作业人数条件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扣款处理直至解除承包合同。

3、 因乙方作业服务质量问题被新闻媒体及其他网络平台、公众号等曝光造

成严重影响的;由于乙方主要原因每年出现市检查 3次扣分且影响我所在全市专

业作业考核中排名低于前三名 ;每季度我所检查出现 3次扣分,甲方将有权单方



解除承包合同。

4、 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导致单方解除承包合同,甲方有权不退还履约保证

金 ,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履约保证金已经通过罚款扣除完毕的,甲方有权从应支

付的承包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十、项目服务退出机制

道路集约化作业项目合同履行期间,经核实乙方有如下行为的将视为存在重

大违约,乙方承诺不再参与本项目下一年度的竞标 ,如乙方不遵守承诺 ,甲方有

权取消乙方的投标资格 :

(一 )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二 )外包作业区域内市容环卫质量 ,一个承包年度内被媒体二次以上负面

曝光或给辖区内市容环卫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 )外包作业区域内一个承包年度内累计发生二次以上市级环卫考核扣分

的。

(四 )因外包单位责任导致相关基层所队年度专业考评成绩不合格 (95分

以下)的。

(五 )存在转包分包行为的。

(六 )经查实未达到合同约定人数。

(七 )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安排不落实、不到位的。

(八 )外包单位在重大活动、节日中保障不力,使东城区环卫工作受到市级

及以上部门通报批评并造成恶劣影响的;或安排临时性任务拒不执行的。

(九 )出现恶意欠薪,或治欠保支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影响的。

(十 )因处理职工信访及纠纷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十一)出现廉政问题的。

十一、特别约定

(一 )本合同生效后,若任何一方被依法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决定提前解散或经营期限届满不再继续经营的,任何一方均有权提前



15日 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双方视为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互不承担违约

责任 ;乙方已经开始提供服务的,按照乙方的实际服务时间、服务质量及考核情

况等进行结算;乙方尚未开始提供服务的,甲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二 )本合同生效后,若甲方主体或资质发生变更 (包括但不限于改制,转

制,合并、撤销 ,业务范围调整等 )或因其他政策性原因导致无法继续履行本协

议的,甲方有权提前 15日 书面通知乙方后立即解除本协议 ,双方视为政策调整

等不可抗力,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已经开始提供服务的,按照乙方的实际服

务时间、服务质量及考核情况等进行结算:乙方尚未开始提供服务的,甲方无需

支付任何费用。

(三 )若本合同生效后因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甲方有权根据预算安排情况 ,

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双方视为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双方互不承

担违约责任;乙方已经开始提供服务的,按照乙方的实际服务时间、服务质量及

考核情况等进行结算;乙方尚未开始提供服务的,甲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十二、其他约定

1、 各方严格履行合同条款,不得随意变更,如遇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时,或未涉及到的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2、 如遇承包合同到期终止时,甲乙双方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

3、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相互发出或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等 ,

或产生任何争议,或涉及仲裁、诉讼时,均应按照本协议所列明的联系地址、电

话号码、以邮寄方式进行送达 :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相关号码 ,应当书面通知

对方;通过邮寄方式的,以签收当日视为送达。
4、 一方变更通知或联系地址,应 自变更之日起 【3】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

对方;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因未及时通知导致以邮寄
方式送达被退回的,以退回时间为送达时间。

5、 本合同如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以

依法向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 本合同的调整或变更,均应采用书面形式,由双方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



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本承包合同一式六份 (含附件),甲 乙双方各三份,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附件 1:《干路人工清扫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附件 2:《过街天桥作业质量标准》

附件 3:《非法小广告清除作业质量标准》

附件 4:《地下通道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附件 5:《各班次时间安排》

附件 6:《作业质量考核》

附件 7:《对承包人的其他要求》

附件 8:《 甲方负责督导、检查、考核乙方服务作业范围内的大街、立交桥

明细》

附件 9:《 甲方负责督导、检查、考核乙方服务作业范围 明细》

附 分割的部分,具有同等法律

甲方 : 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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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干路人工清扫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1.干 路人工清扫保洁范围包括马路便道、树坑、路牙、路面、巷口、车站、

中心隔离带、雨水口、过街天桥。

2.不 得擅自离开清扫保洁岗位,不得随意甩段。

3.干 路清扫保洁人员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规定时间上下班。

4.干 路清扫:每日 7:00之前完成上表中清扫面积的清扫作业 ,7:30之后禁

止使用大扫帚 (特殊情况除外 )。

5.干 路保洁:每 日 7:30至当日工作结束时间进行保洁作业 ,保洁面积及作

业内容见上表。

6.在 所管辖干路内,果皮、纸屑、烟蒂等其它污物每百平方米不得超过 2处 ;

砖头、石块等杂物每百平方米不得超过 1处 ;树坑、边沟无污物。污物滞

留时间不能超过 30分钟。每千平方米内不得有污水积存。

7.道 路路面出现遗洒情况应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应及时向上级领导反馈信

息 。

8.清 扫垃圾应及时运走,不得扫入或倾倒到雨水口、绿地内;不得焚烧垃圾、

树叶;做到垃圾不露天堆放在道路两侧。   ···∶.

9.果皮箱要摆放整齐,做到箱容整洁,每天需擦拭果皮箱表:及时清掏,箱内
污物不得存留过半,保持箱体地面周围整洁。

10.对于路牙、路面的大块污物 ,如树枝、石块等要及时拣拾、处理。

11 出班前要检查三轮车的使用情况 ,收车后要及时倾倒车内垃圾 ,不得存留。

保持车容整洁。

雨水口无污物、污垢等杂物 ,冬季无结冰。夏季雨中要及时清理雨水口污

物 ,避免雨水口表面堵塞造成流水不畅;雨后及时清扫雨水,干路不得积

存雨水;夜间下雨,主要街道和路口在早 6:30以前将雨水及污物清理干

净:白天降雨,雨后 1小时内将雨水及污物清理干净。

秋季及时清扫落叶,做到随落随扫,清运及时。

冬季雪中、雪后及时融雪,及时清除道路积雪,冬季路面结冰应及时施洒

融雪剂,及时清理。

路段交接处要压茬作业,无漏扫、漏保等。

2:过街天桥作业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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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 街天桥作业时间与干路清扫和保洁同步。

2.人 行过街天桥清扫工作在每日 6时 以前完成,清扫工作完成后继续保洁 。

3.人 行过街桥桥面、桥下、台阶无垃圾、渣土:每百平方米内纸屑、烟蒂、

痰迹等其它污物不得超过 2处 ,滞留时间不得超过 30分钟。

4.雨 后及时清除桥面、台阶积水;雪中、雪后及时清扫桥面、台阶积雪。不

得将雪抛到机动车道上。

附件 3:非法小广告清除作业质量标准 :

1. 按照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关于清除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清除工作

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道路的地面、临街建筑物表面、构筑物表面、

过街天桥、道路上的树木、公共服务设施 (电线杆、报刊亭、公交站牌、

变电箱等 )可视范围内的非法张贴的宣传品、广告。

2. 非法小广告清除作业时间与干路保洁同步。

3. 在工作时间内,保洁范围内非法张贴的宣传品、广告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4

小时。如市区级规定的作业时间、广告停留时间变更,则重新制定。

4. 使用冲刷车清除作业时,冲刷车应靠路牙 20公分距离处找准停车位置 ,

同时开启双闪警示灯和黄色警示灯,作业时要在作业区周边摆放反光信号

锥筒明示作业区域 ;高压水枪距清除物距离 15-20公分,清刷平面时,枪

口与平面保持 45度角。

5. 清除作业时,要尽量减少对交通影响,及时疏导行人 ,除非法张贴的宣传

品、广告外,旋转枪头禁止指向任何物体。

6. 清除过街天桥上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作业时,桥面、台阶不得积水。

7. 清除作业完毕后 ,建筑物、构筑物表面应干净整洁 ,不留花斑 ,不留死角 ,

及时清除落地纸屑,保持地面整洁。冬季清除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作业

完成后,桥面台阶地面不得结冰。

8, 对人行过街天桥、立交桥下公共区域进行清除作业时,要在作业区周边放

置反光信号锥筒明示作业区域,方可进行清除作业。

9. 清除纸质张贴 (包括不干胶、双面胶、胶水)非法小广告时,应使用除胶

剂或清水将其闷透 ,然后用扁铲清除,或用高压水枪清除
(冬季作业除外 ),

不得使用涂料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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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 除手写、喷涂、油漆非法小广告时,应使用清洗剂或涂料。在使用清洗

剂清除非法小广告后应将物体表面擦拭干净,不留有痕迹 ;使用涂料对小

广告进行覆盖清除时,涂料颜色应与物体表面颜色相近,覆盖严密。

11. 清除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时,要注意被张贴的建筑物、构筑物表面材质 ,

严禁损坏建筑物、构筑物表面。遇古建筑上非法小广告,应先请示环卫中

心,不得损坏古建筑。

12. 清除喷涂型非法宣传品、广告时清除后,必须恢复原貌 ,清除区域应与建

筑物、构筑物原色一致。

13. 严禁用液体清除变电柜、变压器等带电危险物上的非法宣传品、广告。

14. 认真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重大活动临时性保障任务清除作业。接到临

时性清除作业指令后,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作业,并按质量完成。

附件 4:地下通道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

1. 地下通道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工作采取分区管理模式,实行白天清洗、巡回

保洁的环境卫生作业方式。在规定的作业时间内,五环路 (含 )以内区域

的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污物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20分钟。

2. 五环路 (含 )以 内区域的地下通道环境卫生日常保洁作业时间从 6:30

时至 21:00时 。重点地区、主要道路、人流量大的区域的地下通道应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保洁时间。

3. 地下通道的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清除作业质量按照《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

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清除作业质量标

准 (试行 )的通知》(京政管字 (2002)326号 )的有关清除作业标准执

行。

4. 作业人员应按规定着装工作服、佩带胸卡,配装反光背心。

5. 地下通道环境卫生日常清扫保洁作业标准 :

地下通道保洁采取自上而下、从立面到平面、从中间到两边、从里到外的

作业顺序。作业时,应保障行人的通行条件。

(1)外立面和通道口上的污渍、粘结物应每天使用铲刀和除胶剂彻底清

除,每天对整体外立面采用全能清洁剂进行擦拭。平时巡回保洁,做到外

立面整体干净,通道口基本见本色。

(2)通道内立面每周采用可伸缩杆装毛头和全能清洁剂进行由上而下的



擦拭,利用刮板将立面刮净。平时巡回保洁,内立面基本呈现原色。

(3)台阶、边角地采用人工清洗,清除积存的污渍、口腔糖、粘结物等。

平时巡回保洁,保持台阶干净。

(4)根据通道顶面材料,通道顶面应每周清扫一次,可采用可伸缩杆装

毛头沾全能清洁剂稀释液或其他方式对顶面清洁 ,顶面与立面连接处利用

软毛刷、防静电毛巾擦拭。做到顶面无塔灰。

(5)通道内果皮箱应每日保洁。保持箱内不满不冒,垃圾不超过容积 2/3,

做到外观干净无污迹。

(6)通道地面每日人工拖擦 ,做到地面光亮、洁净。

6. 地下通道作业时应做到不损坏建筑物、构筑物的表面 ,清除后建筑物、构

筑物的表面干净整洁,并及时清理落地纸屑等废弃物。

7. 清除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时,要注意被张贴的建筑物、构筑物表面材质 ,

严禁损坏建筑物、构筑物表面。

8. 认真完成上级及主管部门下达的临时性任务。接到临时性作业指令后,在

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作业。

9. 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地下通道的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工作参照本标准执行,并

应达到《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规定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标准。

附件 5:作业时间安排 :

(一 )干路综合作业各班次时间安排 :

1、 上午班:5:00-13:00

5:00-7∶ 00   到段进行清扫作业,并集中收集垃圾 ;

7∶ 00-7∶ 30   早餐及休息时问 ;

7∶ 30-13∶ 00   巡回保洁作业 ,并清理居民、商户门前垃圾,巡查清除

非法小广告,清掏擦拭果皮箱,每 15分钟巡回一遍:同时,安排小垃圾车沿街

收集保洁员三轮车中的垃圾 ,并由快速保洁人员将垃圾转运到垃圾楼 ,确保巡回

保洁人员不离段;快速保洁人员倾倒垃圾后 ,在快速保洁同时,及时清理非法小

广告。

2、 下午班 :13:00-21:00

13:00— 14∶ 30  到段进行清扫作业,并集中收集垃圾 ;

1⒋ 30-17∶ 00  巡回保洁作业 ,并清理居民、商户门前垃圾 ,巡查清除

J



非法小广告,清掏擦拭果皮箱,每 15分钟巡回一遍;同时,安排小垃圾车沿街

收集保洁员三轮车中的垃圾 ,并由快速保洁人员将垃圾转运到垃圾楼 ,确保巡回

保洁人员不离段;快速保洁人员倾倒垃圾后 ,在快速保洁同时,及时清理非法小

广告。1

17:00-17∶ 30  晚餐及休息时间 ;

17∶ 30—21∶ 00  继续巡回保洁、沿途收集垃圾 ,并清除非法小广告。

3、 夜班 :21:00-23:00(仅针对需延时作业的大街适用 )

21∶ 00-23:00  安排保洁人员进行干路清扫保洁、小广告清理。

(二 )地下通道保洁作业安排

详见地下通道保洁作业范围表

附件 6:作业质量考核

(一 )处罚标准

承包人的作业区域如出现保洁质量问题,采购人将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处罚 :

(1)市级检查发现问题 ,每次罚款 3000元 :

(2)区级检查发现问题,每次罚款 2000元 ;

(3)环卫中心检查发现问题,以实际的扣分为处罚依据 ,每扣 1分罚款 1000

兀 ;

(4)环卫中心下属各所检查发现问题 ,每次罚款 300元 ;

(5)接诉即办出现服务态度类问题 ,核实案件下发 30分钟内不响应,每次
罚款 300元 ;

(6)各项保障工作管理人员未到现场 ,响应不及时,每次罚款 300元 ;

(6)承包人须及时将罚款足额交付采购人,如中标人逾期未交,采购人有

权直接从中标人承包费或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二 )承包人未达到以下要求的将依照前述处罚标准进行处罚,包括但不限于 :

1. 作业人员工作时间内按规定着装工作服、佩带胸卡,不得坦胸露背 ,不得

卷起裤脚 ;非工作时间不得穿着工作服 ;按规范使用文明礼貌、服务用语。

2. 作业人员按规定时间、规定路段进行作业,不得脱岗、不得从事与工作无

关的事情 (扎堆聊天、玩手机、睡觉、玩牌、捡拾废品等 ),自觉配合检

查监督。



路面、路牙、边线、进出口、雨水口、便道、车站、树坑、巷口、隔离墩

(栅 )、 过街桥等部位无浮土、无积水、无结冰、无烟头、无纸屑、无瓜

果皮核、无痰迹 (每百平方米内不超过 2处 )、 无垃圾、无砖头、无白色

污染、无宠物粪便、无石块等脏杂物 (每百平方米内不超过 1处 ),过街

天桥、便道保洁遇降雪天气严禁将积雪直接推入路牙下、桥下。

保洁土收入保洁车 ,不得扫入、倒入雨水口或绿地、树坑、街道放置容器

和居民放置容器。

做好防汛工作,雨后及时进行人工推水。

不焚烧垃圾,出现道路遗撒应及时清理,路面呈本色。

作业不扬尘 ,人工日常保洁按规定禁止使用大扫帚。巡回保洁作业频次为

15分钟一次。保洁员不甩段。

果皮箱无残损 ,箱容整洁 ,不满冒,箱内污物达到 2/3容量时应及时清掏 ,

每日不少于 3次 ,每年春夏秋季进行果皮箱清洗作业 ,冬季进行果皮箱擦

拭作业 ,表面清洗频率每日不少于 1次 ,内胆清洗每周不少于 1次 ,消毒

工作每周不少于 1次 ,果皮箱周边无杂物等暴露垃圾。

清掏果皮箱要清掏彻底 ,清掏果皮箱车辆车容整洁 ,无遗漏 ,定时、定车、

定人、定段,收运过程中随时清扫保洁,无二次污染,车走地面净 ,无污

水污物 ,严格遵守垃圾分类规则,不得混装混运。不丢段、不甩段。

人工清扫保洁作业应按照规定作业时间 、作业路段及规定人员进行作业 ,

清扫工作应在每日 7点前完成。如未经中心业务科批准 ,不得私自改变作

业时间、作业路段及作业人员数量。

遇大面积遗撒或积水结冰、安全事故、自然灾害和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有

关环境卫生等其他突发事件 ,应启动应急预案 ,及时上报详细情况及处理

结果并实施记录。

做好小循环循回保洁 ,保持巡视保洁状态 ,不得原地不动 ,做到大街暴露

垃圾不超过 15分钟。

清扫保洁作业未经批准,不得私自改变清运路线 ,串段。严禁丢站甩站。

严禁敞盖行车,车辆行走时应盖好车厢盖 ,遇垃圾暴露应打开右侧厢盖清

运垃圾 ,清运完毕后盖好厢盖。收运工具不得超出厢体宽度。

应到指定垃圾楼或挤压车对接点卸土,卸土时遵守垃圾楼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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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集中卸土,卸土时应分批次去卸土,不得长时间逗留垃圾楼。

清除小广告作业时,应开启双闪警示灯和黄色警示灯 ,作业时要在作业区

周边摆放反光信号锥筒。

严禁用水清除变电柜、变压器等危险物上的小广告,以防触电。

清除小广告作业时严禁损坏建筑物、构筑物表面材质,清除作业完毕后 ,

所清除的部位应当干净整洁,不留花斑、不留盲点,桥面、台阶、地面不

得有积水结冰。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扫地面,保持地面整洁无纸屑。

责任区范围内无各类小广告,繁华商业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污染

严重等地区 2小时巡回清除 1次 ,其他路段 12小时巡回清除 1次 ,非法

宣传品每千米不超过 1处。

地下通道环境卫生日常保洁工作实行全天清洗、巡回保洁的环境卫生作业

方式,作业时采取自上而下、从立面到平面、从中间到两边、从里到外的

作业顺序 ,作业时应保证行人的通行条件。在规定的作业时间内,污物停

留时间不超过 20分钟。

地下通道日常保洁作业时间应按照环卫中心要求 ,重点地区、主要道路、

人流量大的区域的地下通道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保洁时间。未经中心

业务科批准,不得私自改变作业时间、作业人员数量。

地下通道非法张贴宣传品广告清除作业按照中心清除小广告作业质量标

准及考核标准执行。

地下通道外立面和通道口上不得有污渍、粘结物 ,外立面整体干净 ,通道

口呈现本色。

地下通道内立面按要求进行擦拭 ,立面干净。内立面呈现原色。

地下通道台阶不得有积存的污渍、口香糖、粘结物等。

根据地下通道顶面材料 ,通道顶面应每周清扫,顶面干净、没有塔灰。

每周对通道地面彻底清洗,地面洁净。

地下通道作业时不得损坏建筑物、构筑物的表面,建筑物、构筑物的表面

应保持洁净,地面没有纸屑等废弃物。

保洁车辆行驶期间,减速慢行,持驾驶证件上岗,严格遵守道路安全法 ,

不逆行收运,不抢行。行驶作业期间不得吸烟、听音乐、玩手机、单手驾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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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洁车辆要保持每天清洁,保持车辆及厢体整洁。

32. 不得清运建筑垃圾、大件废弃物、下水管道淤泥、烟道油垢。

33. 清运中不得甩站,不得造成居民及商户投诉。

3⒋  不得与居民商户发生冲突,不得向居民收取索要财物。

35. 在工作期间必须服从调配 ,不得辱骂管理及检查人员,积极配合各级检查

监督工作。

36. 接到临时性作业指令后,应按上级及主管部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作业。

37. 班前及当班期间不得饮酒。

附件 7:对承包人的其他要求

0
乙

0
0

∠

上

保洁人员统一着装 (着装样式由采购人统一指定,承包人 自行购置 ),

并保持着装干净、整洁。

如遇临时性保障任务 (比如重大活动、领导人视察、雾霾天保障、特殊自

然天气、降雪、其他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等 ),承包单位须按采购人要求

延时作业或加强作业 ,但不得增加费用。投标人须针对此要求做出专项承

诺。

承包人需自行解决工作所需的停车场所、休息站、上水点、充电设施等相

关事宜 ;

承包人须承担保洁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劳保费用和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费用,按时足额向保洁人员发放工资、福利、环卫行业特殊津贴等 ,

且人员工资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若承包人与保洁人员因发生劳

务纠纷而影响到本项目的作业人力,承包人应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

保洁质量不受影响。

承包人投入的保洁人员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意外伤害、安全生产伤亡

事故、交通事故、因病死亡事故,一切责任由承包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

任何责任。

承包人应结合自身实力组织安排服务团队,如人员达不到以下要求 ,按无

效投标处理 :

投入的保洁作业人员 (不含管理人员)数量不得少于单班 110人 (即最

低作业人数 ),按要求安排 7名 夜间延时保洁作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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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除第 6条规定的人员外,承包人须具有一定的应急保障能力,包括但不限

于应急人员队伍,应急设备 (比如除雪融雪设备等 )。 投标人可在投标文

件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编写应急保障方案。

保洁作业人员年龄不宜过高,原则上男不超过 55周 岁,女不超过 50周 岁。

为确保服务质量 ,采购人要求本项目所投入的保洁作业人员专职、稳定 ,

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给定的格式出具承诺函。

投标人如涉及到为保洁人员提供住宿,住宿空间不得小于每人 4平方米 ,

且不安排地下空间住宿,投标人须对此项要求做出承诺。

所有突发应急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保障,下雪防汛等极端天气全力配合所

队安排,严格按照三所道路作业标准和考核办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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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甲方负责督导、检查、考核乙方服务作业范围内的大街、立交桥明细》

序
7亏「

责任

所队
大街名称

清扫面积 (平

方米 )

保洁面积
(平方米 )

道路长度
(米 )

巨 不
人 =口

延时
道路等级

1 三所 崇文门西大街 19989,9 47130 610 一级

2 三所
国瑞购物中心楼前

广场
4304.8 4304.8 200 曰

刀巳 一级

3 三所
新世界中心楼前广

场
3487.7 3487.7 190 曰

刀巳 一级

4 所 天坛路 23004,7 60468.7 1770 一级

5 三所 东花市大街 16055.2 31285.9 950 级

6 所 西花市大街 10999.4 21094.9 705 级

7 三所 前门东大街 36015.5 88197.1 1350 曰
刀巳 级

8 三所 幸福大街 18334.9 40974.1 1050 一级

9 所 崇文门外大街 32423.7 101708.9 1530 曰
刁巳

一级

10 三所 永定门东街 29651.5 52939.8 1870 一级

佯
Ⅱ

F
乃三

夕照寺街 22106.8 38216.9 1330 级

12 三所 东打磨厂街 9207.9 15040.6 520 级

13 三所 天坛南门南侧路 1796 4487.6 1'15 级

14 三所 崇文门东大街 22981,5 全7623.5 1240 一级

15 三所 天坛东路 28215.7 95065.6 1380 一级

曰

灭E



16 三所 白桥大街 8419.2 1·1610.8 620 级

17 三所 广渠门内大街 42537,1 130799.2 2030 一级

18 三所 安乐林路 19046 30040,7 1200 级

19 三所 天坛西门路 1779.5 3913.7 136 一级

20 三所 景泰路 12336.6 24538.3 940 级

21 三所 革新南路 6080.5 11712.3 980 级

22 三所 祈年大街 27205.2 56852,6 1300 一级

23 三所 珠市口东大街 45850. l 120131.4 1780 一级

24 三所 南花市大街 4641.7 12682.6 375 一级

25 二所 北花市大街 5829.5 14329.4 370 一级

26 三所 东便门桥 24089 46693.1 680 一级

27 三所 金鱼池中街 4821.7 8948.7 460 级

28 三所 天桥南大街 8913.3 29486.3 620 一级

29 三所 永定门外大街 (老 ) 9412.2 28454 1330 级

30 三所 东兴隆街 2516.3 5770.7 150 级

31 三所 风箱胡同 2024.4 2584.9 136 级

32 三所 莲子胡同 2812 4275 205 级

33 三所 南五老胡同 3840.1 7124,6 305 级

34 三所 广渠门桥 15077,9 22388.2 670 级

35 三所 玉蜓桥 1680 10168.4 420 一级

36 二所 陶然桥 13099./1 23677.3 315 一级

37 三所 天坛老西门路 3120.6 7763.1 77 一级

38 三所 天坛西胡同 3888,6 6133.3 `475 一级

39 三所 双玉南街 8854.7 14267.7 560 级

40 三所 南小市口街 5094.4 9672,1 390 级

41 所 东花市南里路 3904.9 6145.1 265 级

42 三所 广渠门南小街 2615.5 5681.2 265 级

43 所 忠实里南街 848.8 1618.8 75 一级

44 三所
建国门南大街 (南

段 )
573.4 671,5 50 一级

45 三所 广渠门外大街 11374.2 34947.4 480 一级

46 三所 永定门外大街 (新 ) 35037,5 112048.4 1350 一级



47 三所 沙子口路 8802.9 13518 830 级

48 三所 马家堡东路 7918.3 20122.9 600 一级

49 三所 永定门车站路 2982 7175.8 225 一级

50 三所 彭庄社区街巷 308 914.3 77 级

51 三所 南站幸福路 8984,5 22793 770 一级

1524680,9

具体作业范围如下表所示

附件 9:《 甲方负责督导、检查、考核乙方服务作业范围内的地下通道明细》

序号 责任所队 通道名称 穿越道路

l 三所 哈德门饭店通道 崇文门外大街

2 三所 新世界通道 崇文门外大街

3 三所 京伦大厦通道 崇文门外大街

4 工所 陶然西通道 马家堡东路

5 二所 陶然桥南南通道 马家堡东路

6 工 所 南中轴路 7#/8#通 道 新永定门外大街

7 丿i丿 T 永定门铁路桥南通道 永定门外大街

8 三所 安乐林路南通道 永定门外大街 (老 )

9 三 所 百荣世贸商城通道 新永定门外大街

10 三 所 105路 电车总站北通道 天桥南大街

ll 三所 自然博物馆南通道 天桥南大街

12 三 所 前门 2#通道 前门东大街

13 二所 正义路南延西通道 珠市口东大街

14 三 所 区行政服务中心 (台基厂 )通道 珠市口东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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